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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三不受复决字〔2025〕67 号

申请人：高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，向本机关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12 月 6 日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一

条：“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，保护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

权，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，推进法治政府建

设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行政复议

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

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一）有明确的申请人和

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

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；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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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；

（六）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；（七）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

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并且人民法院未受

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。”第二款规定：

“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

期限内决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；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，还应当

在不予受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。”

行政复议具有公正高效、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，也是维护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，但这种救济权的行

使应具有正当性，即必须是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和需

要，而不是不正当行使权利乃至滥用权利。本案中，申请人认为

其在某平台购买的某植物饮料无中文标识，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

报，湖滨分局经现场核查，该店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住宅小区，

户主否认办理了营业执照从事食品经营活动，且未发现该地址有

从事经营活动的明显标识，为进一步核实情况，经联系被投诉人

其表示已不在该经营场所内经营，湖滨分局已依法将其列入异常

经营名录。因无法对申请人举报的相关产品情况进行核实，不符

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规定的立案条件，

决定不予立案并告知申请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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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

行政行为应当有利害关系。本案所涉行政复议的行为是举报不予

立案的行为，申请人与该行为之间是否有利害关系，取决于其是

否为了正常的生活需要而进行购买商品，是否具备权利保护的必

要性和正当性。截至目前，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以不同生产

者、销售者为被投诉举报人投诉举报 1100 余次，其中绝大部分

为其购买商品后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并要求赔偿或奖励。由

此可见，申请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，不具有

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，市场监管部门是否处理及如何处理

与其自身合法权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，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不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

规定的受理条件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12 月 12 日


